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銓敘部 函
地址：116204臺北市文山區試院路1之2號
聯絡人：洪千惠
聯絡電話：02-82366659
傳真：02-82366679
電子信箱：jenny529@mocs.gov.tw

受文者：文化部人事處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3年9月13日
發文字號：部管一字第1135744012號
速別：最速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

主旨：「加強人事機構發揮人事功能實施要點」自即日停止適

用，請查照。

正本：中央暨地方各主管機關人事機構
副本：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
